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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概要說明

為協助投資人長期投資股市，並使證券商

得以強化協助客戶資產配置，掌握客戶金

流，並開發新目標客層，達到活絡股市及

擴大證券商經營範圍之目的，爰參考現行

投資人以定期定額方式申購基金之作法，

推動證券商得辦理客戶定期定額方式購買

股票與ETF。

臺灣證券交易所增訂「證券商受託辦理定

期定額買賣有價證券作業辦法」。投資人

自2017年1月16日起可洽辦理本項業務之

證券商以定期定額方式投資股票及ETF。

壹、概要說明

貳、制度說明

叁、問與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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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制度說明

一、業務開辦

證券商檢具相關文件，並載明下列事項，

於開辦日前函報證券交易所備查，並副知

櫃檯買賣中心：

◆文件：董事會決議開辦定期定額業務之

議事錄。

◆載明事項：

(一 )辦理日期。

(二 )開辦方式。

(三 )調節專戶帳號。

(四 )採財富管理業務之信託財產專戶 

帳號。

二、投資標的

定期定額投資標的以可中長期投資之股

票及ETF為限，由證券商訂定標的選定標

準，但不含槓桿反向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及槓桿反向指數股票型

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證。

選定之標的經證券交易所或櫃檯買賣中心

依相關章則公告變更交易方法或列為處置

有價證券者，證券商應於定期定額交易日

停止買進該等證券。

三、辦理方式

(一)證券商得於總公司開立調節專戶：證

券商因定期定額業務應買進股數可能

有未足一交易單位之部位，而申報買

進零股可能因其交易不活絡，無法達

到定期定額之數量，證券商得開立調

節專戶以分配定期定額綜合交易帳戶

買進成交後多餘證券數量。

(二)證券商得採下列二種方式辦理定期定

額業務：

1、經紀業務：投資人與證券商簽定投

資契約即可進行定期定額投資。證

券商須透過「定期定額綜合交易

帳戶」到市場申報買進有價證券，

成交後分配至投資人帳戶及調節專

戶。有價證券分配至投資人帳戶

後，由投資人帳戶自行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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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公司 93年 5月 13日臺證交字第 0930009447

號函規定，證券商辦理信託業務，受託人為

非信託業者，帳戶名稱訂為主戶名「○○○ 

(受託人名稱 ) 受託信託財產專戶」，次戶名

「○○○受○○○信託財產專戶」；受託人為

信託業者，帳戶名稱訂為主戶名「○○○ (受

託人名稱 ) 受託信託財產專戶」，次戶名於

個別信託訂為「○○○受○○○信託財產專

戶」，於共同信託訂為「○○○綜合信託財產

專戶」，餘屬專案核准者，以主管機關 (財政

部金融局 ) 核發之戶名為主戶名及次戶名之名

稱 (按主戶名欄位可輸入八個字，次戶名欄位

可輸入四十個字，可知主戶名為簡稱，次戶名

則為全銜 ) ，至信託業以信託關係兼營證券投

資顧問業務辦理全權委託投資業務，其信託專

戶所開立有價證券交易帳戶之次帳戶名稱應載

有「全權委託」字樣。並依本公司規劃信託專

戶獨立開戶系統之規定欄位輸入相關資料後，

始得接受委託買賣。

2、財富管理業務：證券商以「特定單

獨管理運用」信託方式，為投資人

進行定期定額投資，並以信託財產

專戶申報買賣有價證券，以此種方

式辦理定期定額業務，開戶作業不

適用本公司93年5月13日臺證交字

第0930009447號函規定，惟證券

商須自行維護信託財產專戶內各投

資人分戶帳。證券商得以信託財產

專戶至市場申報買進及賣出有價證

券，亦得以「定期定額綜合交易帳

戶」申報買進有價證券，成交後分

配至信託財產專戶與調節專戶。有

價證券之賣出，投資人得選擇以金

錢方式提領信託財產，由證券商信

託財產專戶賣出有價證券，或以有

價證券方式提領信託財產，有價證

券將撥轉至投資人帳戶下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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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投資契約注意事項

(一)定期定「額」：其「額」可為金額或

數額，視證券商與投資人簽訂之契約

而定。

(二)買不足額之處理方式：證券商應說明

無法依約買足數額之處理方式。

(三)預收款項或預先圈存款項：定期定額

業務一律採行預收款項或是預先圈存

款項的方式進行，以避免投資人違

約，證券商預收或圈存後後始為投資

人下單，故在投資契約中應明確約定

扣款日期、扣款方式及投資人扣款帳

戶，投資人可選擇以其交割帳戶或其

在證券商交割專戶分戶帳進行定期定

額投資之扣款。

(四)成交價格：證券商應於契約訂定成交

日有價證券價格之計算方式，並應

於內部規章明定為委託人委託買進

之時點。

五、交易方法及委託類別

(一)交易方法：僅限普通交易、零股交易

及盤後定價交易，不可進行鉅額交

易、拍賣及標購。

(二)委託類別：僅限現股交易，不可進

行當日沖銷交易、信用交易及借券

賣出。

六、作業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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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期定額綜合交易帳戶

1、證券商辦理定期定額業務得於其總

公司開立「定期定額綜合交易帳

戶」(投資人為本國人：847777-檢

查碼；投資人為外國人：947777-

檢查碼 )。證券商僅得以定期定額

綜合交易帳戶買進成交並分配至各

總、分公司投資人證券交易帳戶、

信託財產專戶或調節專戶，定期定

額綜合交易帳戶不得申報賣出。

2、定期定額綜合交易帳戶申報作業除

下列規定外，比照一般綜合交易規

定辦理：

(1)證券商須於成交日下午6時前完

成申報成交分配明細，未於成

交日下午6時前完成申報者，依

據本公司營業細則第75條之5及

第137條課以過怠金。

(2)成交日完成申報成交分配明細

後，次日不得再進行部分或全

部調整分配。

(3)免申報各委託人及受任人之委

託明細。

3、以定期定額綜合交易帳戶成交分配

後之交易及成交分配後更正帳號之

交易，均不得沖銷，不得改類，亦

不能移入一般綜合交易帳戶。

4、定期定額綜合交易帳戶不得辦理移

入及移出作業。

(1)非屬定期定額綜合交易帳戶買

賣成交之有價證券，不得併入

定期定額綜合交易帳戶個別有

價證券之總成交金額及總成交

數量進行成交分配申報作業。

(2)定期定額綜合交易帳戶不得申

報更正帳號，即定期定額綜合

交易帳戶不得申報更正帳號予

非定期定額綜合交易帳戶後再

申報成交分配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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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節專戶

1、證券商辦理定期定額業務得以其

自有資金於其總公司開立「調節

專戶」 (本國證券商總公司帳號為

9899XX-檢查碼；外國證券商在臺

分公司帳號為99899X-檢查碼 )，

兼採「經紀業務」及「財富管理業

務」者，得開立二個調節專戶。調

節專戶為證券商得以普通交易等方

法買進整股，分拆予定期定額委託

人，剩餘零股由證券商承受而設。

證券商得以調節專戶分配定期定額

綜合交易帳戶買進成交後多餘證券

數量。

2、證券商以定期定額綜合交易帳戶買

進成交後，成交日分配同種類有

價證券至調節專戶之數量僅得為

零股，如有超過一交易單位 (如：

一千股 )之情形者，就超過之數量

應於成交日後次二營業日前以該調

節專戶進行轉賣。調節專戶之同種

類有價證券得因各成交日分配零股

之累積而超過一千股。

◆舉例說明：A證券商以2330台積

電為標的，為客戶辦理定期定額

投資，定期定額綜合交易帳戶買

進成交後分配至調節專戶之數量

如下表：

3、透過定期定額綜合交易帳戶交易僅

得於成交日分配當日已成交股數，

而調節專戶分配所得股數得自行賣

出，但不能於他日再以之分配予投

資人。

4、調節專戶僅得以定期定額綜合交易

帳戶成交後分配買進部位，分配後

部位僅得以調節專戶申報賣出。

成交日 標的
分配後
數量

說明

2月 5日 2330
台積電

550股
2 月 5 日、15
日及 25日分
配結果皆未超
過千股，但可
逐日累積而超
過千股，分配
後之股數無賣
出之時限。

2月 15日 2330
台積電

450股

2月 25日 2330
台積電

400股

3月 5日 2330
台積電

1250
股

分配後超過
1000 股， 應
在 T+2日前以
調節專戶至少
賣出 251股。



證券商從業人員篇

臺灣證券交易所竭誠為您服務 Taiwan Stock Exchange12 13

七、經紀業務

(一)證券商與投資人簽訂定期定額投資契

約，證券商依約以定期定額綜合交易

帳戶買進，成交後分配至投資人帳

戶，由投資人帳戶進行交割，其後由

投資人自行賣出。

◆舉例說明：X證券商之4個分公司分

別有甲乙丙丁4位投資人均於某日約

定以定期定額方式購買2330，該日

合計所需股數約為1.5張，證券商得

透過定期定額綜合交易帳戶在普通

交易時段買進2張，成交後1.5張分

配至甲乙丙丁之投資帳戶，並以甲

乙丙丁約定交割帳戶或其在證券商

交割專戶分戶帳進行交割，另外0.5

張則分配至調節專戶，以證券商自

有資金交割。

X證券商 定期定額綜合交易帳戶
（總公司-8477777-檢查碼）

B分公司
定期定額投
資人乙帳戶

A分公司
定期定額投
資人甲帳戶

D分公司
定期定額投
資人丁帳戶

C分公司
定期定額投
資人丙帳戶

X證券商
調節專戶

............

甲交割帳戶
交割

X證券商交割專戶
分戶帳交割

分配剩餘
500股 分配500股 分配250股 分配300股 分配450股

買入2330 共2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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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商定期定額為客戶購買股票及

ETF後，由客戶依現行賣出方式處

理，即可以其交易帳戶或一般綜合

交易帳戶賣出，但不得以定期定額

綜合交易帳戶賣出。

甲投資人

投資2330

自行買入3張 

定期定額買入2.5張

一般綜合交易

帳戶-賣出
885555-檢查碼
995555-檢查碼

由甲交易

帳號賣出

不得以定期定額綜合交易帳戶賣出
847777-檢查碼
947777-檢查碼

(二)定期定額業務均已辦理預收款項及預

先圈存價金，故定期定額買進金額不

列入投資人單日買賣額度計算。

八、財富管理

(一)證券商以財富管理業務辦理定期定額

業務，信託業務種類以「特定單獨

管理運用」為限，並以信託財產專

戶申報買賣有價證券，開戶作業不

適用本公司93年5月13日臺證交字第

0930009447號函規定，得統由證券

商受託信託財產專戶委託買賣有價證

券，委託人得免另行開戶。

(二)證券商應自行維護各客戶分戶帳，並

逐日詳實登載，以強化信託財產專戶

管理，每月終了五個營業日內傳送上

一月份相關資料予證券交易所或櫃檯

買賣中心。

(三)證券商亦得以定期定額綜合交易帳戶

申報買進有價證券成交後，分配至信

託財產專戶與調節專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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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證券商應提醒投資人若具上市櫃公司

內部入身分者，應確實依證交法第22

條之2、第25條規定辦理申報，說明

如下：

1、上市櫃公司內部人透過財富管理信

託專戶買進時，應將買進之股數，

依證交法第25條規定於次月辦理

股權變動申報，並將買進(增加)股

數申報於「保留運用決定權信託股

數」欄位。

2、上市櫃公司內部人透過該信託專戶

賣出時，應依證交法22條之2規定

辦理轉讓事前申報後始得賣出，並

於次月將其透過該信託專戶賣出

(減少)之股數申報於「保留運用決

定權信託股數」欄位。

九、定期定額業務係由委託人自行決定投

資標的及條件且為固定日期之買賣，

為避免定期定額標的為證券商推介客

戶買賣之研究報告建議標的，增加證

券商為委託人辦理定期定額買賣之困

難度，故將定期定額買賣有價證券排

除證券交易所及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

推介客戶買賣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五

條第二項規定之適用。惟證券商不得

有藉受託辦理定期定額買賣有價證券

業務，刻意規避證券商推介客戶買賣

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

之情事。



證券商從業人員篇

臺灣證券交易所竭誠為您服務 Taiwan Stock Exchange18 19

叁、問與答

一、以經紀業務方式為客戶辦理定期定額

投資，可否以契約代替委託單?

答：定期定額業務可以投資契約代替

委託單，投資人無需每期再下  

委託。

二、調節專戶以定期定額分配剩餘零股可

否於下期分配給投資人?

答：囿於場外交易限制及避免利益衝

突，定期定額綜合交易帳戶交易

僅得於成交日分配當日已成交股

數，而調節專戶分配所得股數得

自行賣出，但不能於他日再以之

分配予投資人。

三、調節專戶之有價證券可否參與除權

息?

答：調節專戶買進部位為證券商以自

有資金買進，證券商有權行使其

股東權，並參與除權息。

四、調節專戶之交割帳戶可否免單獨開

立，以交割專戶辦理交割?

答：調節專戶不用特別開立交割帳

戶，以證券商交割專戶辦理     

交割。

五、分配給投資人之股價如何計算?

答：證券商應於契約訂定成交日有價

證券價格之計算方式，並應於內

部規章明定為委託人委託買進之

時點。

六、契約之投資標的是否限定單一個股? 

股票組合方式可不可行?

答：視證券商經營策略而定，投資標

的可為單一個股或股票組合，於

投資契約標明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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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TF如有自家集團證券為成分股之情

形，該ETF是否可為定期定額投資標

的?

答：囿於公司法規定公司不得持有自

家公司發行之股票，為避免調節

專戶持有自家集團之股份，證券

商辦理定期定額業務之標的應排

除自家集團證券或不以調節專戶

接受分配，ETF如有自家集團證

券為成分股之情形，則視證券商

之法律遵循對自有資金可投資之

標的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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